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文件
基础〔2025〕2 号

关于印发《体育教学活动伤害事故预防
与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各部门：

《体育教学活动伤害事故预防与应急处置预案》已于 2025

年 9 月 10 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党总支第 18 次党

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实施，请遵照执行。

公共基础教学部

2025 年 9 月 17 日



体育教学活动伤害事故预防

与应急处置预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切实保障学生在体育教学与活动中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

全，积极预防和有效处置体育教学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伤害事故，

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风险及危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

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定，以

“预防为主、安全第一、及时救治、妥善处理”为原则，结合

本部门实际情况，特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学校所有体育课程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运

动训练、体育竞赛等活动中发生的各类人身伤害事故的预防与

应急处置工作。

第三条 工作原则

始终将学生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教育先行，以消除安全

隐患为主。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优先进行医疗救助，

并严格按照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应急处置相关规定妥善处理。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部门应急工作小组与职责

部门成立体育教学伤害事故预防与应急处置工作小组（以



下简称“工作小组”）， 公共基础教学部主任任组长， 体育教

研室主任任副组长，成员为相关体育教师代表、教学秘书等。“工

作小组”职责：负责预案制定、修订与具体实施，指挥、协调

应急处置工作，接收、核实、上报事故信息，协助学校进行事

故调查，完成学校交办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体育教师职责

体育教师是体育教学和活动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严格执

行教学大纲及相关安全规范要求；认真检查场地器材，排除安

全隐患；负责组织充分的热身（准备）活动和整理放松活动；

课堂全程在场指导、监督和管理；组织活动时要进行针对性的

安全教育和风险提示；关注学生身体状况，对不适合参与剧烈

活动的学生及时做出合理安排；熟练掌握基本急救知识和技能。

事故发生后：立即进行现场初步处置并负责上报部门和二级学

院，并做好必要的陪同就医、安抚学生等工作。

第六条 部门协调职责

公共基础教学部（体育教学部）在事故预防与处置中，负

责：

与学生处协调：通报学生情况（特别是特殊体质学生信息）、

共同开展安全教育、协助事故善后处理（如学生心理疏导、家

长沟通协调）。

与校园安全管理处协调：报请维护体育活动场所秩序、事

故现场保护（如需）、保障应急通道畅通。

与后勤管理处协调：及时报告场地、设施、器材安全隐患，



报请维修更新，确保符合安全标准；保障应急处置所需的后勤

支持。

与校医院协调：建立联系机制，确保急救响应；接收健康

咨询建议；共同开展急救培训。

与各院系协调：及时通报涉及本院系学生的事故情况；协

助联系家长、陪同就医、安抚学生等；配合相关调查。

第三章 应急处置程序

第七条 现场应急处置（第一响应）

事故发生后，现场体育教师为第一责任人，须立即中止相

关活动。

立即救护： 迅速判断伤情，利用掌握的急救知识对受伤学

生进行现场初步救护（如止血、包扎、固定、心肺复苏等），同

时指定其他教师或学生维持现场秩序，疏散围观人群。

呼叫支援： 立即拨打校医院急救电话（或 120）和学校保

卫处电话（清晰说明地点、伤情、人数、已采取的急救措施）。

保护现场： 在确保伤员得到初步救护和转移的前提下，应

尽可能保护事故现场原状（特别是涉及器材故障、场地原因等），

通知保卫处到场协助保护，以便后续调查取证。

报告信息：体育教师（或第一发现人）必须立即（原则上

在事发后 10 分钟内） 口头报告体育教研室主任和公共基础教

学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接报后，初步核实情况，立即（原则

上在事发后 20 分钟内） 按学校规定向分管校领导、学生处、

保卫处、校医院等部门进行口头报告，启动学校层面应急响应。



第八条 信息报告与沟通

事故发生后体育教师、教研室主任须及时、准确向部门负

责人报告事故详情。部门根据伤害程度向学校报告和沟通：

轻微伤：部门在处置完毕后 24 小时内向学生处、保卫处等

相关部门备案。

较重伤及以上：部门负责人必须在获知信息后第一时间（不

超过 30 分钟） 电话报告分管校领导、学生处、保卫处、校医

院，并按学校要求提交书面初步报告。

报告内容： 事故发生时间、地点、经过、初步原因、人员

伤害情况（姓名、班级、伤势）、已采取的救治和处理措施、现

场状况、联系人及电话等。

第九条 医疗救治与转运协调

现场教师或部门接报人员应协调校医院医护人员迅速赶赴

现场进行专业急救处理。根据伤情：轻微伤协调校医院处理；

需进一步诊治的伤情，协调校医院判断并联系 120 或安排车辆

（报请后勤管理处或学校协调），优先以最快速度将伤员送至医

院，部门安排教师或协调伤员所在院系派员陪同；危重伤员：

直接呼叫 120，并确保急救通道畅通。

第十条 家长联系与安抚协助

部门在得知事故并初步核实后，应立即通知伤员所在院系

负责人和辅导员。协调并配合院系负责人和辅导员在适当时间

（原则上在伤员送医同时或稍后，确保不影响救治）通知受伤

学生家长，告知基本情况、已采取的救治措施及送往的医院；



协助院系、学生处做好家长接待、情绪安抚、沟通解释工作；

组织部门相关人员（负责人、教师代表）对住院学生进行探望

慰问。

第十一条 事故调查协助

部门工作小组负责保护现场证据（已采取的措施），全力配

合学校组织的事故调查组工作；负责提供部门掌握的相关资料

（教案、安全记录、教师报告、学生信息等）；负责组织相关教

师、学生接受询问；协助查明事故原因、性质和责任；根据学

校调查报告，落实部门内部的整改措施。

第十二条 善后处理协助

协助学校相关部门（如学生处、财务处）及学生家长提供

必要的证明材料进行保险理赔； 配合学生处、相关院系及学校

法律顾问，与受伤学生及家长协商事故处理方案；协调并配合

学生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对受伤学生、目击学生（本课堂）进

行必要的心理疏导。在部门负责的活动中，及时向师生通报情

况（按学校统一口径），加强引导，尽快恢复正常教学和活动秩

序。

第十三条 舆情应对配合

严格遵循学校宣传部门的统一信息发布口径，部门人员不

得擅自对外发布事故信息；配合学校做好舆情监测和应对工作。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解释权

本预案由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体育教



学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生效日期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部门相关安全规定与本预案

不一致的，以本预案为准。

公共基础教学部 2025 年 9 月 17 日

共印 2 份


